教育培训管理中心第二十周通知
通知一：
关于2019年春季“市级共享课程”培训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成职校、直属单位：
现将上海市 “十三五”2019年春季市级共享课程培训有关工作、时间节点通知如下：
	工作任务
	时间

	更新个人信息（学习经历、工作经历）
	2月20日－28日

	各校级、区级管理员确认已更新培训教师个人信息
	3月1日－8日

	学员第一次报名              （每天 8:00 -23:00 ）
	3月10日－3月13日

	校级初审
	3月14日、15日

	学员第二次报名                     （每天 8:00 -23:00 ）
	3月19日、20日

	校级二次审核
	3月21日17：00前

	培训开班
	4月起


请各校师干训干部做好通知、宣传、动员工作，校级管理员做好本校应参加培训教师（含外借教师）的基本信息审验、核查工作，并告知参训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及时登陆平台，完成报名及培训等事宜。
通知二：
各中小学、幼儿园、成职校、直属单位：
根据“十三五”学分平台有关规定，凡是参加市、区、校各级培训的教师，必须在学分平台上，“我的评价>我的未评价课程”中完成所有的评价反馈，否则将不给于学分。目前，我们发现很多老师在参加了各级培训后没有及时参与评价反馈活动，因而影响了教师学分获得的情况。鉴于此，请各校师干训干部及时通知并督促本校教师在一周内完成所有评价反馈，也请各校师干训领导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本校教师完成市、区、校三级培训的学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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